
信息披露

2024/6/14

星期五

B025

Disclosure

证券代码：002288� � �证券简称：*ST超华 公告编号：2024-055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2024年6月13日，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收盘价连续11

个交易日低于1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4条“上市公司

连续十个交易日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或者存托凭证可

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

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为准）：（一）在本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仅发行B股股票的公司，股

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的规定，披露本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司股票存在可能被深圳证券交易

所终止上市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1条、第9.1.15条相关规定，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连续20个交易日的股

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其股票上市交易。因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情形而终止

上市的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

截至2024年6月13日，公司股票收盘价连续11个交易日低于1元，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

低于面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第9.2.3条、第9.2.4条相关规定，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人民币1元的，应当在次一

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每日股票收

盘价均低于人民币1元的， 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开市前披露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

公告，其后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直至相应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在先者

为准）。

公司于2024年5月30日、2024年6月13日分别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面

值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关于公司股票存在可能因股价低于

面值被终止上市的第二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4-053）。本公告为公司可能触发面值

退市终止上市的第三次风险提示公告。

三、其他说明及风险提示

1、2024年4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了《2023年年度报告》及相关公告。 亚

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了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3.1（三）“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亚太（集团）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2023年度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9.8.1（四）“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

内部控制被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或者未按照规定披露财务报告内部控

制审计报告” ，公司股票被深圳证券交易所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由于公司同时触及对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和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9.1.2、9.1.5，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公司股票于2024

年4月30日（星期二）开市起停牌一天，并于2024年5月6日（星期一）开市起复牌，自复牌之日

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风险警示，证券简称由“超华科技”变为“*ST超华” 。

2、公司董事会及经营管理层高度重视并密切关注公司当前股票价格走势，并将严格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

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超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603919� � � � �证券简称:金徽酒 公告编号:临2024-046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解除股份质押及继续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简称“金徽酒”“公司” ）持股5%以上

股东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豫园股份” ）持有公司股份101,

451,9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本次解除质押及继续质押后，豫园股份累计质押公司

股份101,451,900股，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100.00%，占公司总股本的20.00%。

公司于2024年6月13日收到豫园股份通知，豫园股份将其质押给上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黄浦支行（简称“上海银行” ）的金徽酒股份31,250,000股解除质押并办理了继续质押

手续。 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份解除质押情况

豫园股份本次解除股份质押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东名称 上海豫园旅游商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解质（解冻）股份 31,250,000股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30.8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6.16%

解质（解冻）时间 2024年6月12日

持股数量 101,451,900股

持股比例 20.0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 70,201,900股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69.20%

剩余被质押（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3.84%

二、股份继续质押情况

2024年6月12日，豫园股份将持有的金徽酒股份31,250,000股质押给上海银行，并办

理了质押手续，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1.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东

本次质押

股数

是否为限

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质押融资

资金用途

豫园股份 否 31,250,000 否 否

2024年6月

12日

2025年7月

12日

上海银

行

30.80% 6.16%

补充流动

资金

合计 - 31,250,000 - - - - - 30.80% 6.16% -

2.本次股份质押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3.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豫园股份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累计质押数

量

本次质押后累

计质押数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已质押股

份中冻结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

份中限售

股份数量

未质押股份

中冻结股份

数量

豫园股

份

101,451,900 20.00% 70,201,900 101,451,900 100.00% 20.00% 0 0 0 0

合计 101,451,900 20.00% 70,201,900 101,451,900 100.00% 20.00% 0 0 0 0

4.豫园股份资信状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质押风险可控，不存在引发平仓风险或被强

制平仓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金徽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证券代码：002548� � � � �证券简称：金新农 公告编号：2024-054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补充质押及质押展期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接到公司控股股东广州

金农产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金农产投”或“控股股东” ）的通知，获悉

其将所持有的部分公司股份办理了补充质押及质押展期手续，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质押基本情况

1、本次补充质押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股

东或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致行

动人

本次质押数

量(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金 农 产

投

是 1,465 5.63% 1.82% 否 是

2024年6月

12日

2024年12月

12日

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

补充质

押

合计 一 1,465 5.63% 1.82%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2、本次质押展期基本情况

股东名

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展期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为

补充质

押

质押

起始日

原质押

到期日

展期后到

期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金农产

投

是 4,805 18.46% 5.97% 否 否

2022 年 6

月13日

2024 年 6

月12日

2024 年 12

月12日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质押展

期

合计 一 4,805 18.46% 5.97%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注：上述质押股份未负担重大资产重组等业绩补偿义务。

二、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

称

持股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本次质押

前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质押股

份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股份

限 售 和 冻

结、 标记数

量(万股)

占已质押股

份比例

未质押股

份限售和

冻结数量

(万股)

占未质押

股份比例

金农产

投

26,023.16 32.32% 11,134 12,599 48.41% 15.65% 0 0.00% 0 0.00%

合计 26,023.16 32.32% 11,134 12,599 48.41% 15.65% 0 0.00% 0 0.00%

三、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本公告日，金农产投所质押的公司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不会导致公司的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实质性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控股股

东及其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及质押风险情况，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备查文件

1、持股5%以上股东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股票质押式回购业务交易确认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新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3日

证券代码：688016� � � � � �证券简称：心脉医疗 公告编号：2024-024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16,014,

678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6,014,678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4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一）本次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限售流通股。

（二）本次限售股核准及登记情况

2023年11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同意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503号）。 公司获准向

特定对象发行新增股份10,748,106股（以下简称“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或“本次发行” ），对

应股份已于2023年12月2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

手续。

本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10,748,10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公司的总股本由

71,978,147股变为82,726,253股。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12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披露的《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3-069）。

（三）锁定期安排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届满的次一交易日

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

的第一个交易日）。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 限售期

届满后的转让将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完成后，

上述限售期内，发行对象基于本次发行所取得的股票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票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锁定安排。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4年3月26日、2024年4月18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第二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及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

案》，2023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以实施前的公司总股本82,726,253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3.00元（含税），每股派送红股0.49股，共计派发现金红利248,178,759元，派送红股

40,535,864股， 本次分配后总股本为123,262,117股。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10,748,106

股，本次送股后变更为16,014,678股。 股东所持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重不变。

除上述因公司分配股票股利所衍生取得的股票外，未发生其他导致公司股本数量变化及限

售股同比例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其所持股份作出的相关承诺如下：

本次认购的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内不得转让。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上述承诺，不存在违

反相关承诺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的股份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股东承诺的

内容；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本次解除限售股份股东严格履行了其在向特定对象发行

股票中做出的相关承诺；公司关于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相关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

上，保荐机构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16,014,678股；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4年6月24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股数

量

1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594,010 3.73% 4,594,010 0

2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74,876 1.85% 2,274,876 0

3 贵州铁路人保壹期壹号股权投资基金中心（有限合伙） 796,649 0.65% 796,649 0

4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52,390 0.61% 752,390 0

5 中信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725,836 0.59% 725,836 0

6 安徽中安高质量发展壹号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08,131 0.57% 708,131 0

7 北京新动力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708,131 0.57% 708,131 0

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63,872 0.54% 663,872 0

9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人寿资管-中国银行-国

寿资产-PIPE2020保险资产管理产品）

575,358 0.47% 575,358 0

10 J.P.�MORGAN�SECURITIES�PLC 566,505 0.46% 566,505 0

11 通用技术集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531,099 0.43% 531,099 0

12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分红-个人分红产品 531,099 0.43% 531,099 0

13 泰康资产稳定增利混合型养老金产品 531,099 0.43% 531,099 0

14 IDG资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IDG中国股票基金 531,099 0.43% 531,099 0

15 东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531,099 0.43% 531,099 0

16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31,100 0.43% 531,100 0

17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462,325 0.38% 462,325 0

合计 16,014,678 12.99% 16,014,678 0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向特定对象发行 16,014,678

六、股份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变动前 变动数 变动后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6,014,678 -16,014,678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7,247,439 +16,014,678 123,262,117

股份合计 123,262,117 0 123,262,117

特此公告。

上海微创心脉医疗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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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6月1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2号陕煤化大厦2310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0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050,255,8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2.720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赵福堂先生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总经理王世斌先生，独立董事姜智敏先生因另有工作未能出席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董事会秘书李晓光先生出席了会议，公司高管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11,466,149 99.4498 38,421,384 0.5449 368,300 0.0053

2、议案名称：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8,793,471 99.9792 1,093,862 0.0155 368,500 0.0053

3、议案名称：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8,711,771 99.9780 1,175,762 0.0166 368,300 0.0054

4、议案名称：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0,255,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79,516,325 78.9068 154,913,406 21.0929 902 0.0003

6、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4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50,255,8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80,228,725 97.5883 168,777,706 2.3939 1,249,402 0.0178

8、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6,843,314,423 97.0647 205,692,008 2.9175 1,249,402 0.0178

9、议案名称：关于更换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049,648,633 99.9913 606,100 0.0085 1,100 0.0002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695,640,949 94.7184 38,421,384 5.2314 368,300 0.0502

2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732,968,271 99.8008 1,093,862 0.1489 368,500 0.0503

3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的议案

732,886,571 99.7897 1,175,762 0.1600 368,300 0.0503

4

关于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的议案

734,430,6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

579,516,325 78.9068 154,913,406 21.0929 902 0.0003

6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制定2024年中期利润

分配方案的议案

734,430,633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修订《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564,403,525 76.8491 168,777,706 22.9807 1,249,402 0.1702

8

关于修订《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的议案

527,489,223 71.8228 205,692,008 28.0070 1,249,402 0.1702

9 关于更换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733,823,433 99.9173 606,100 0.0825 1,100 0.0002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关联股东陕西煤业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议案5 《关于公司2023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及

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预计的议案》已经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易建胜、闫思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陕西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6月1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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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本次增资详情概述

基于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州新桥” ）拟以现金形式进

行增资，增资明细如下：

增资目标公司 增资方

增资前注册资本（万

元）

增资前增资方持

股比例

新增注册资本（万

元）

增资后注册资本（万

元）

增资后增资方持

股比例

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 30,000 100% 20,000 50,000 100%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神州新桥的增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增资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01年7月30日

3、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12层B-08号

4、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5、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6、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机

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租赁计

算机、通讯设备；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 （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7、神州新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8、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98,445,848.19 3,695,161,885.12

负债总额 2,569,545,965.11 2,544,086,762.25

净资产 1,128,899,883.08 1,151,075,122.87

资产负债率 69.48% 68.85%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4,453,705,258.76 1,008,700,864.76

利润总额 196,360,626.01 22,279,856.77

净利润 186,380,701.93 22,036,957.47

注：神州新桥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9、经核查，神州新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公司对神州新桥的业务发展和市场扩张能力持积极态度， 为了加强子公司的资本实力和综合竞争力促使

子公司业务的进一步发展，符合公司的总体发展战略和实际经营情况。 本次增资完成后，不会改变公司合并报表范

围。 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公司及子公司的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造成不利影响，亦不会影响

公司的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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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

露了《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公告》及《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经核查，因工作人员疏

忽导致上述公告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一、《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公告》；

更正前：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7、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813,426,237.12 2,808,302,268.39

负债总额 1,664,847,722.06 1,644,918,548.29

净资产 1,148,578,515.06 1,163,383,720.10

资产负债率 59.18% 58.57%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735,747,096.60 418,783,701.01

利润总额 5,634,514.34 14,807,893.38

净利润 13,956,494.38 14,805,205.04

注：神州新桥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7、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98,445,848.19 3,695,161,885.12

负债总额 2,569,545,965.11 2,544,086,762.25

净资产 1,128,899,883.08 1,151,075,122.87

资产负债率 69.48% 68.85%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4,453,705,258.76 1,008,700,864.76

利润总额 196,360,626.01 22,279,856.77

净利润 186,380,701.93 22,036,957.47

注：上表所列合创科技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更正后：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7、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98,445,848.19 3,695,161,885.12

负债总额 2,569,545,965.11 2,544,086,762.25

净资产 1,128,899,883.08 1,151,075,122.87

资产负债率 69.48% 68.85%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4,453,705,258.76 1,008,700,864.76

利润总额 196,360,626.01 22,279,856.77

净利润 186,380,701.93 22,036,957.47

注：神州新桥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7、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813,426,237.12 2,808,302,268.39

负债总额 1,664,847,722.06 1,644,918,548.29

净资产 1,148,578,515.06 1,163,383,720.10

资产负债率 59.18% 58.57%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735,747,096.60 418,783,701.01

利润总额 5,634,514.34 14,807,893.38

净利润 13,956,494.38 14,805,205.04

注：上表所列合创科技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二、《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更正前：

二、本次增资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8、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813,426,237.12 2,808,302,268.39

负债总额 1,664,847,722.06 1,644,918,548.29

净资产 1,148,578,515.06 1,163,383,720.10

资产负债率 59.18% 58.57%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735,747,096.60 418,783,701.01

利润总额 5,634,514.34 14,807,893.38

净利润 13,956,494.38 14,805,205.04

注：神州新桥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更正后：

二、本次增资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8、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98,445,848.19 3,695,161,885.12

负债总额 2,569,545,965.11 2,544,086,762.25

净资产 1,128,899,883.08 1,151,075,122.87

资产负债率 69.48% 68.85%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4,453,705,258.76 1,008,700,864.76

利润总额 196,360,626.01 22,279,856.77

净利润 186,380,701.93 22,036,957.47

注：神州新桥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除上述内容外，原公告内容不变。 因本次更正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

今后将进一步加强公告编制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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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软件股份公司

关于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及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及担保的议案》，现就相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基于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神州新桥” ）及北京东华合创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合创科技” ）拟向合作银行申请授信业务，具体授信银行及担保情况如下：

1、神州新桥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5,000万元，额度有效期（提款期）为自

合同订立日起1年，单笔业务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担保方式：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合创科技拟向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关村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10,000万元，额度有效期（提款期）为自

合同订立日起1年，单笔业务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担保方式：东华软件股份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4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担保事项

不构成关联交易，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北京神州新桥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1年7月30日

2、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89号12层B-08号

3、法定代表人：张建华

4、注册资本：人民币30,000万元

5、经营范围：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销售电子产品、计算机及辅助设备、机

械设备、通讯设备；计算机技术培训；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机械设备租赁（不含汽车租赁）；租赁计

算机、通讯设备；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劳务分包；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 （市

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基础电信业务以及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

的经营活动。 ）

6、神州新桥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3,698,445,848.19 3,695,161,885.12

负债总额 2,569,545,965.11 2,544,086,762.25

净资产 1,128,899,883.08 1,151,075,122.87

资产负债率 69.48% 68.85%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4,453,705,258.76 1,008,700,864.76

利润总额 196,360,626.01 22,279,856.77

净利润 186,380,701.93 22,036,957.47

注：神州新桥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经核查，神州新桥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二）北京东华合创科技有限公司

1、成立日期：2006年10月13日

2、注册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紫金数码园3号楼11层1102

3、法定代表人：侯志国

4、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00万元

5、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

设备零售；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软件外包服务；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

信息系统集成服务；安全、消防用金属制品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制造；智能基础制造装备销售；货物进出口；对外

承包工程。（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

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6、合创科技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7、主要财务指标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3月31日

资产总额 2,813,426,237.12 2,808,302,268.39

负债总额 1,664,847,722.06 1,644,918,548.29

净资产 1,148,578,515.06 1,163,383,720.10

资产负债率 59.18% 58.57%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3月

营业收入 1,735,747,096.60 418,783,701.01

利润总额 5,634,514.34 14,807,893.38

净利润 13,956,494.38 14,805,205.04

注：上表所列合创科技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3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8、经核查，合创科技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状况良好。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署协议，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批准后，公司将在上述担保额度内与银行

签订《保证合同》，实际担保金额、担保期限以公司及子公司与银行实际签署的协议为准。 担保性质为连带责任保

证。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被担保人神州新桥及合创科技系公司全资子公司，为满足其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公司为其提

供担保，符合公司发展的要求。 董事会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力、资信状况等进行全面评

估，认为被担保人经营情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且有足够的偿还债务能力。

公司为其担保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情形，不会损 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的利益，不存在资源转移和利益输送的情形。 综上，董事会同意上述担保事项。

五、累计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1.28亿元，皆为公司对子公司提供担保，占2023年

末公司经审计净资产的26.05%。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

情形。

六、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

2、交易类表格化附件。

特此公告。

东华软件股份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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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公司分别于2024年5月24日、2024年6月7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兴业银锡：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

告编号：2024-31）、《兴业银锡：关于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33）。

2、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6月13日（星期四）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4年6月13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上午9:15一9:25，9:

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开始时间2024年6

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2024年6月13日（现场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

00；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内蒙古赤峰市新城区玉龙大街76号兴业大厦主楼十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现场会议主持人：吉兴业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含网络投票）39人，代表股份634,213,80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34.5208％。 其中：

1、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人，代表股份593,009,02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32.2780％；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5人，代表股份41,204,77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2.2428％。

3、参加表决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

以外的其他股东）37人，代表股份132,962,87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237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3人，代表股份91,918,09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5.0032％。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41,044,

778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2341％。

（八）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对通知公告中明列的议案进行审议， 会议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

式，做出如下决议：

（一）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二）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四）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五）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六）审议并通过了《2023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八）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董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633,998,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0％；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3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47,3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9％；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7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九）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监事津贴的议案》

同意633,998,3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60％；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3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58％。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47,3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379％；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7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开拍卖转让公司在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中所享有相关债权

的议案》

同意132,201,672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80％；反对884,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6646％； 弃权36,5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274％。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041,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3072％；反对884,7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6654％；弃权3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75％。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控股股东内蒙古兴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全称为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全称，现已更名为内蒙古兴业黄金冶炼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已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十一）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十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同意602,776,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31％；反对31,411,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4.9528％；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525,5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563％；反对31,411,1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240％；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十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602,776,45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5.0431％；反对31,411,148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4.9528％；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01,525,52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6.3563％；反对31,411,148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3.6240％；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股东大会的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十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2024年度开展期货套期保值交易业务的议案》

同意634,008,60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76％；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282％； 弃权26,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41％。

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

东）表决情况：

同意132,757,672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8457％；反对179,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

股东所持股份的0.1346％；弃权26,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197％。

表决结果：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琛、谢莹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履行了法定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召集人资格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表

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银锡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四日


